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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下电业（香港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

代理经销合同

合同编号：2010  （   ）号
甲方：松下电业（香港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 甲、 乙双方本着真诚合作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为促进“[image: image2.emf]R

”电器产品的市场开发与销售，经充分协商，就2010年度“[image: image3.emf]R

”电器产品区域代理一事，订立如下条款：
1、 销售权

甲方授权乙方为                  地区“[image: image4.emf]R

” 电器                    系列产品销售指定代理商。
2、 销售期限

销售期限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
3、 产品价格与货款结算方式

    “[image: image5.emf]R

”电器产品实行统一供货价，详细价格见《“[image: image6.emf]R

” 电器产品电器产品2010年度销售价目表》。所有产品一律实行款到甲方帐户后发货，货款用现金、支票等方式支付。货款直接与公司财务部结算。
4、 销售任务

合同期内，乙方必须完成年度销售任务     万元，其中首次打款不低于    万元。
5、 甲方权利与义务

1、 保证产品质量，提供优良产品以及优质服务；
2、 向经销商、维修站提供维修技术资料，以及有条件地提供产品配件。

3、 接受消费者查询，并提供服务；协助培训安装维修人员。

4、 合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有责任对乙方的区域提供指导性意见，并配合其完成网点建立，开展终端促销，尽快完成目标任务。

5、 合同期内，甲方提供适量的宣传资料和促销用品。例（广告服装、雨伞、挂画等）。
6、 合同期内，甲方将履行《“[image: image7.emf]R

” 电器产品2010年度销售政策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。
7、 合同期内，如乙方不能按约定的进度完成目标任务（网点建立、销售额任务），甲方保留在该区域另选代理商的权利。
6、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

1、 乙方应对当地市场进行仔细的分析与研究，根据当地市场的实际情况订出相应的销售计划，并按甲方的要求快速建立销售网点。
2、 乙方有义务维护品牌形象与市场秩序，在销售过程中不得随意降价倾销、异地窜货。如发现本区域存在上述现象，则应立即反馈信息，由甲方出面禁止。

3、 乙方应定期向甲方提供产品的库存数量，淡季每月一次，旺季每半月一次，以便甲方随时掌握市场信息与销售动态，及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销售策略。

4、 合同期内，乙方应努力展开工程机的销售工作（泛指空调.空气能产品）。如果乙方掌握工程机的需求信息关系，但没有能力取得工程，可向甲方申请派人协助工作；如乙方代理的区域内有其他分销商提供了信息，而乙方不知道，则甲方保留直接操作的权利；并派区域经理跟踪此项工程，工程机政策甲、乙双方协商处理。

5、 乙方必须储备3000元以上的易损配件以供应下级维修点，甲方可按乙方的购件款项另多发50%的配件给乙方备用。备用配件属乙方向甲方借用性质，合同期满如数归还。配件实行以旧换新。各维修站的配件货款，在合同期满或解除协议时，只有在配件退回甲方，帐目结算完毕，甲方才一次性退还给乙方。

7、 广告支持

全国性的产品宣传与促销活动由甲方统一筹划、安排和实施（例：全国电器产品商情杂志广告及惠聪商情杂志广告），公司根据代理商经销产品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核，批准代理商在当地进行广告宣传及促销活动。

8、 安装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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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 电器产品的安装费已在供价扣率中体现，不再另项列支，并按国家标准和产品说明书要求保证安装质量。
9、 提供与运输

乙方要货时，需提前书面通知甲方。乙方的款项到帐后，甲方保证一个星期内将货发出。甲方可为乙方代办运输，运费由乙方承担，乙方也可自行提货或书面委托运输公司提货。

10、 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

为能尽快解决本公司产品售后问题，有安装程序的产品谁安装谁负责，所有产品本着能修则修，不能修则换的原则，协助配合公司搞好该地区的售后服务工作。

十一、合同签订后，乙方需在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将首期货款定金      汇到甲方帐上，合同才生效，否则合同无效；合同生效后，双方应严格执行如有违返，按《合同法》承担其违约责任，合同未生效之前，甲方可在当地另签合同。

   十二、合同期内，如发生纠纷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或由仲裁机构裁决。

   十三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文补充，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  十四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其他约定：

市场管理

1、 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，对违规者每台罚款500元，并且该机不再享受本公司的任何政策。情节严重者将停止供货，并终止合同。
甲方(签章)：松下电业（香港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0760-23237999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同执行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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